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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學生實習辦法 

文字編號：DAR105 
900110 系務會議通過 

          940629 校務會議通過更改校名 

       950503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8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0705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60815 院務會議通過 

980107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113 院務會議通過 

980401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407 院務會議通過 

1000420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0512 院務會議通過 

1031119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519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713 院務會議通過 

1111012 系務會議通過 

1111018 院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習水準，以及培養優秀之管理企

劃專業人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實習目標為培養健康產業及醫療院所基層管理人才。 

第三條  本系實習分為企劃、人事、會計、資材、醫事、申報、病歷、社會服務和資訊等部門。 

第四條  本系實習於四年級下學期。 

第五條  本系實習分發以公平、公正和公開為原則，依照學生學業(70%)及操行成績(30%)(四

技第一學年上學期至第三學年下學期共六個學期)，排序分發實習機構。 

第六條  凡實習生有專業必修科目七學分（含）以上需重補修者，不得分發實習。 

第七條  本系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提出實習醫院名單及名額，提供實習學生分發醫院之用。 

第八條  實習機構如已公開分發後，學生不得擅自更換實習機構。 

第九條  學生於醫院實習期間，實習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請假回校重補修日間部課程。 

第十條  實習學生若因身體或心理等特殊原因，恐有影響實習者，得經系務會議討論後，授權

承辦老師處理。 

第十一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公、事、病請假，須依實習機構員工請假規則辦理，如實習機構未

訂定請假相關規則，則依本系實習手冊所訂之「實習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第十二條 學生實習期間，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系務會議通過者，予以停止實習： 

一、請假時數（含公、事、病假）超過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二、不按請假規定請假三次（含）以上者。 

三、連續三天（含）以上未經請假規定辦理，而不到班者。 

四、經醫師診斷患有重病，不宜繼續實習者。 

五、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第十三條 學生如因本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而辦理停止實習，其恢復實習規定如下： 

一、已實習時數未超過應實習總數三分之一，則必須重新實習。 

二、已實習時數超過應實習總數三分之二（含）以上，且實習期間表現良好，則須

完成未實習部分之時數。實習期間、課程與方式，依學生狀況及實習流程訂定

之。 

第十四條 實習學生需繳交心得報告及實習週誌(或專案報告) (一式三份分別繳交系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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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和自存)。依照系務會議通過之格式規定書寫。 

第十五條 實習成績評定配分準則為心得報告及實習週誌(或專案報告)佔 30%、醫院指導老師佔

40%及本系實習指導老師佔 30%。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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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目標與計劃 

壹、實習目標 

培養健康產業及醫療院所基層管理人才 

1.著重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高學習效果 

2.培養醫務行政作業與管理能力 

3.獲得醫管專業工作經驗 

4.學習專案規劃與執行，增進問題解決能力 

5.鍛練溝通與協調能力，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 

 

貳、實習計畫與內容 

實習課程主題 具體實習內容 

醫院環境部門簡介 
瞭解醫院內部環境、各部門位置、緊急逃生設施、人員

介紹、用餐環境、實習生規範等 

企劃部門 企劃室簡介、專案計劃撰寫、醫療行銷企劃 

醫院人事部門組織架構介紹 
醫院人事的特質、各類醫事人力招募計劃、勞基法對醫

院之影響  

醫療事務部門，門診、急診及

住、出院作業流程 

(1) 認識各項門診櫃台服務作業流程(掛號、批價、轉診、

社工服務、志工服務、換健保卡等) 

(2) 認識各種掛號方式及其意義 

(3) 認識急診作業流程 

(4) 認識轉診作業方式 

(5) 瞭解門診、急診、住院之各項醫療服務項目及計價原

則(健保、自費等)  

(6) 認識住、出院診療之醫療及事務作業流程 

(7) 住院候床登記、出院作業、帳務處理以及門診、住院

退藥作業 

(8) 認識住院諮詢服務作業方式 

(9) 瞭解出院結帳手續 

(10) 熟悉複印病歷作業 

健保申報流程及資訊系統在

醫務室部門之應用 

(1) 瞭解健保申報、申覆、醫療費用審查作業之流程及抽

樣原則 

(2) 瞭解事前審查作業流程 

(3) 瞭解申報維護系及實務操作 

(4) 資訊系統計價表單及計價螢幕內容認識等 

病歷部門作業流程及實務操

作 

(1) 認識病歷管理概念及作業準則 

(2) 瞭解病歷檔案管理及各種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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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識病歷調閱作業流程(門診、急診、住院、醫師借

閱等) 

(4) 病歷借、調、歸、整理、傳送、追蹤作業 

(5) 瞭解病歷質、量審查作業流程 

(6) 認識 ICD-10-CM 內容及編碼原則 

(7) 瞭解疾病分類作業方式 

(8) 認識癌症登記作業內容 

總務部門各單位簡介及工作

內容 

1. 採購單位： 

(1) 瞭解各項物料及設備之請購及採購的行政作業流程 

(2) 瞭解與廠商簽訂契約時的注意事項 

2. 工務單位：消防相關法規的認識 

3. 事務單位：瞭解院內感染防治的作業，收發及總機作

業，停車場管理等事項 

4. 資材單位： 

(1) 財產管理的認識 

(2) 庫存管理的認識 

(3) 各使用單位供貨作業流程的認識 

社會服務之工作內容、工作對

象、對象來源、工作方法和工

作程序 

了解社會服務對醫院和病患之貢獻及工作推展上之瓶

頸、學習如何爭取社會上之資源、醫療糾紛之處理 

資訊室組織及工作範圍 了解醫療資訊網系統之規劃、熟悉醫院資料之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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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分發原則與方法 

一、原則 

 1.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原則。 

 2.拒絕人情之請託。 

二、程序及辦法 

 1.九月中旬，承辦老師統計實習人數，並完成實習醫院之核定與申請。 

 2.十一月上旬，準實習生核算其在校成績，以一年級至三年級下學期學生學業

(70%)、操行成績(30%)，承辦老師可指定同學複算成績，並依序排列名次

以備分發。 

 3.如情況特殊者《如身心殘疾可提出公立醫院證明者，或家中雙親年邁、殘疾、

行動不便，需實習生在本地照顧者，經導師實地探訪確定符合特殊個案情

形者。》可至承辦老師處領申請表，填寫後並請家長及導師簽章後，提報

系務會議決議，申請期限《十月底前》過後，不予受理。 

 4.十二月中旬進行正式分發，實習班導師列席，若當天無故不到之同學，以曠

課論處，若有正當理由，經導師同意，可以委託書請同學代填，結果確定

後，不得有異議。 

 5.以上實習分發辦法如有變更，需經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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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報告寫作辦法 

一、報告格式 

 (一)週誌格式：請參考第 17 頁。 

 (二)專案報告型式。 

(約 20~35 頁) 

1.前言 

2.文獻探討 

3.資料分析 

4.解決方案分析 

5.選定方案 

6.成果分析 

7.結論與建議 

8.參考文獻 

二、專案報告規定： 

(一)一律用 A4 紙列印，並須加彩色封面膠裝上光成冊，封面顏色由系辦公室統

一色系。 

(二)一式三份（一份繳系上，一份繳實習指導老師、一份自存）。 

三、1000 字心得報告及專案報告成績占實習總成績 30％，醫院占 40％，實習指

導老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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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應有的態度及方法 

壹、實習態度 

 1.隨時要求服裝整齊，儀表端正。 

 2.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行各實習醫院之各項規則。 

 3.虛心好學，誠懇接受實習單位主管與工作人員之指導。 

 4.強烈的實習動機及主動積極的學習精神。 

 5.認真負責、守分；按時上下班。  

 6.有禮貌、熱忱、謙虛、合作且勇於認錯。 

 7.不對醫院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例如：要求提早下班、要求放假等)。 

 8.應按照所分配之實習單位，按時前往實習，不得擅自更換或延誤。 

 9.上班時間內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 

 10 因故不能實習者，應按「學生實習請假辦法」辦理。 

 

貳、實習方法 

 1.虛心求教以達理論與實務靈活運用的目標。 

 2.以觀察法及討論法達到各單位實習目標。 

 3.隨身攜帶記事本，將重點及疑問處記錄下來，下班後再加以整理。 

 4.遇疑問處務必虛心請教。 

 5.瞭解各實習單位的工作目標與流程。 

 6.依所選定之專題蒐集所需之資料以完成專題報告。 

 7.從工作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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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請假規則 

實習生上下班時間及放假一律比照實習醫院之規定，春假亦不例外。 

一、請假辦法 

 (一)病假： 

一律持醫師診斷書或證明書三日內向實習醫院單位主管請假，另外准假證

明(正本)須於 3 日內寄回學校報備。 

 (二)事假： 

 1.必須附家長證明書向實習醫院單位主管請假。 

 2.事假一律事先辦理，偶發事件得以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准予補辦請

假手續，否則以曠班論。 

 (三)公假，須事前持與公假有關之師長證明向單位主管完成請假手續。 

 (四)喪假： 

1.僅限於直系親屬，事前持家長證明書向實習醫院單位主管請假。 

2.旁系親屬之喪葬以事假論。 

 (五)如在實習期間遇颱風，則以實習醫院之規定為標準，如必須請假，請向醫

院實習單位請事假。 

 (六)補實習辦法： 

1.病假： 

(1) 持醫師診斷書者准予病假一週(指連續最長一週)。超過一週者依請假

時數補足所缺之實習時數。 

(2) 凡病假經累積達 5 日以上者，超過 5 日部分須補足所缺之實習時數。 

2.事假：一般事假須依請假時數補足實習。 

3.喪假：直系親屬以一週為限，逾期者以事假論，須補足所缺之時數。 

4.曠班：補足實習時數三倍於曠班時數，即以 3:1 補足所曠之時數，如曠

班時數達 45 小時者勒令休學。 

5.補實習時間、地點由校方決定補足應補時數。(原則上回原實習醫院補實

習) 

6.實習缺席之時數超過該實習總時數之四分之一者，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7.請假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超過者勒令休學。 

8.補完時數者得填寫補實習記錄呈系主任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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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簽到表說明 

壹、宗旨： 

為提升實習品質加強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及避免造成院方管理困難，故特設

計實習生簽到表，敬請各實習醫院惠予指導為盼。(醫院若已實施實習生打卡

制，則適用該計時卡，不再另行實施實習生簽到表) 

貳、實施辦法： 

 1.實習生早上上班時到人事室(或其他負責安排實習的單位)簽到，然後將簽到

表送到實習單位，由單位主管蓋職章後，再由學生送回人事室(或其他負責

安排實習的單位)存放。簽退程序亦同。 

 2.簽到表以每位學生兩個月一張(正反面)為原則，校方將裝訂存檔。 

 3.每兩個月實習結束後，由實習生組長將兩個月實習簽到表交回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4.實習學生若「遲到」、「請假」、「曠班」，校方將嚴格實施「回原醫院補實習」

辦法，故煩請實習醫院實習單位主管在簽到表上註明「遲到及時數」、「曠

班」、「假由」。若是實施實習生打卡制的醫院，則請在計時卡上註明該月份

實習生「曠班」、「請假」的天數，以利統計作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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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學生醫院實習成績表  
 

 

相 

 

片 

實習醫院： 

 

學生姓名：            

學  制：四技 

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部門 時  間 專業知識

50% 

學習態度

40% 

出勤狀況

10% 
平均成績 

指導老師 

簽  章 
備 註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月  日
起
迄       

評分標準：請依學生表現，參考五等評分標準給分：優（90-100）；佳（80-89）；良（70-79）； 
                                        可（60-69 ）；劣（59 及以下） 
備註：實習成績分數建議於 70~95 分間，若高於 95 分或低於 70 分，請指導老師需於備註欄位說明。 

請假記錄： 

   病假：  天 事 假：  天 

   公假：  天 曠實習：  天 

實習總成績 

實習單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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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聘任辦法 

文件編號：RAR307 
940629校務會議通過 

951213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51220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60425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210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產學合作、促進學生在校外學習相關課程之實務教學效能

以提昇教育品質的需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系（所）為教學需要，規劃於公、私立醫院、學校、社區、幼

教、衛生等相關機構實施學生課程實習或實務學習，得在本校編制員

額以外聘請各該單位具實習實務專長且實際負責指導人員為校外實習

指導教師。 

第三條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之資格，應具有部定講師證書或曾從事與應聘科目

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三年以上，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者。 

護理系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資格，應具護理師證照，大學畢業從事與應

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滿三年以上，碩士畢業從事與應聘科目

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服務年資滿一年以上者。 

第四條 各系（所）聘請之校外實習指導教師，以具備專業執照為原則。 

第五條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的員額配置，以每一實習機構或單位實習學生人數

為依據聘任一名，每逾五名實習學生，增聘一名校外實習指導教師；

聘期以學生之實際實習期間為原則。 

第六條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其工作時間及內容由各實習單位安排。 

第七條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為榮譽職，本校不另支薪給，亦不適用本校有關福

利、退休等規定。 

第八條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聘任及聘期有關事項，由各系（所）依本辦法第三

條至第五條之規定辦理。其程序為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由各系

（所）以本校名義發給聘書。 

第九條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聘書，不得作為送審教育部教師資格之用。如有影

響校譽行為者，得予解聘或不續聘。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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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聘書申請表 

     學年度 

實習機構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生系別：  

申請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

年資 
聯絡電話 

    (   )      -    * 

相關證照名稱 證照字號 發證單位 

   

   

請於    年    月    日寄回本校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以便彙整後轉交各系開(所)

教評會，逾期恕不接受，敬請見諒。 

 

相關文件是否齊全(請勾選)：□1.申請表；□2.相關證照影本；□3.服務年資證明文件 

 

備註： 

1.本校校外實習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第三條規定：校外實習指導教師之資格，應具有部定講師證書或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三年以上，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者。 

第五條規定：校外實習指導教師的員額配置，以每一實習機構或單位實習學生人數為依據

聘任一名，每逾五名實習學生，增聘一名校外實習指導教師；聘期以學生之

實際實習期間為原則。 

2.貴院如需申請實習指導教師聘書，請檢附本申請表及相關證照影本、服務年資證明文件

請寄至中臺科技大學，以便辦理申請事宜。 

   ★若之前曾拿過本校發出之臨床教師聘函，請附上聘函影本則可免附相關證照影本、服務

年資證明文件。 

 

3.此份申請表可至本校研究發展處→左側辦法表格下載→實習就業輔導相關→表格下載中下

載。 

網址：http://rd.ctust.edu.tw 

 

4.本校聯絡方式：E-mail：f0103@ctust.edu.tw；聯絡電話：04-2239-1647*8404 或 04-2239-0511； 

聯絡人：黃怡仁小姐                                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業輔導組 敬啟  

 

mailto:E-mail@ctust.edu.tw


第 14 頁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實習生請假單 

第一聯 批准後送實習單位留存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實習生請假單 

實習機構  實 習 單 位  

姓 名  學 號  

請假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止，計      天  

事     由  

證明文件 □醫院證明 □家長證明 □訃文 □喜帖 □其他 

核 准 人 

實習單位承辦人 實習單位主管 

  

備 註 
1.請假須檢附相關證明。 

2.第一聯於實習單位留存，第二聯請於開學後繳至系辦備查。 

實習機構  實 習 單 位  

姓 名  學 號  

請假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止，計      天  

事     由  

證明文件 □醫院證明 □家長證明 □訃文 □喜帖 □其他 

核 准 人 

實習單位承辦人 實習單位主管 

  

備 註 
1.請假須檢附相關證明。 

2.第一聯於實習單位留存，第二聯請於開學後繳至系辦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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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實習生簽到單 

實習單位：                          

     年     月    學號：              實習生姓名：            

日期 
實習生 

實習單位 實習主管簽章 備註 
簽到 簽退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0 日      

21 日      

22 日      

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註：1.如實習學生有缺、曠情形，請實習單位主管於備註欄註明時數。 

    2.實習期間，若有特殊狀況，請與(04)22391647 轉 7202 中臺醫管系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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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實習週誌格式 

中 臺 科 技 大 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實習週誌 

 

 

 

 

 

作 者： ＜姓名＞ （學號） 

（標楷體 24 字型；置中） 

 

 

  中臺科技大學指導老師：                    

      

    實習機構指導老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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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實  習  生  實  習  週  誌 

  實習單位指導老師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註：1.本表請務必於隔週一前將電子檔寄至校內指導教師。 
    2.單週跨部門請分別填表及簽章，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頁面。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起迄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日  期 實習內容 

  

  

  

  

  

實習心得及自我評估： 

問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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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專案報告格式 

中 臺 科 技 大 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實習專案報告 

＜專案題目（標楷體 24 字型；置中）＞ 

 

 

 

 

作 者： ＜姓名＞ （學號） 

（標楷體 24 字型；置中） 

 

  中臺科技大學指導老師：                    

      

    實習機構指導老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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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範例 113＞學年度 

醫管實習專案報告 

壹、 中英文摘要（英文摘要可有可無） 

摘要(16 點，粗體) 

內文中文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 New Roman，字體大小皆為 14 點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字數最多不超過 500 字。 

關鍵詞：10 點字，關鍵詞(key words)最多 5 詞。 

貳、 大標題(16 點，粗體，置中，以數字：壹、一、1、(1)…排序) 

      小標題(15 點，粗體，置左，以數字：一、1、(1)…排序) 

內文中文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 New Roman，字體大小皆為 14 點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左右對齊，抬頭縮兩個全形字體，上、下、左、右邊界設為 2.5 公分。 

 

參、 篇幅 

包括中、英文摘要、內文、圖表及引用文獻，至少 20-35 頁之印刷頁為原則。 

肆、 內容書寫與格式 

(一)論文撰寫文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之，並限之 Microsoft Word 格式排版。 

(二)英文字體請用 Time New Roman，中文字體請用標楷體。題目請用 16 點粗體，作者部分

及各節標 15 點，內文請用 14 點。並以 A4 格式直式橫書繕製。 

(三)其餘注意事項請參考「醫管專題研究」課程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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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問卷調查 

請同學於實習結束後，填寫實習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並將問卷提交

畫面截圖於實習指導老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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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實習前座談會宣佈事項 

114 學年度醫管系實習前說明會宣佈事項 

    實習分發作業己完成，並發文至醫院，今召開實習前座談會，請各位同學

於實習前務必注意以下事項，並配合規定辦理。 

一、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分送資料：報到單、實習名冊、公文。 

二、實習作業寫作辦法之規定： 

以專案報告繳交，繳交期限 114 年 6 月 3 日(三)前。 

註：醫院以同一組別做專案，但專案報告於實習結束後一人繳一份（內容

請再加以修改後繳交）。 

以實習週誌繳交，每隔週一前將電子檔寄至校內指導教師，請記得每週印

出請實習單位主管簽章，實習結束後裝訂成冊。【請至實習專區下載】。 

專案報告及週誌之封面及內頁請依系辦之規定書寫【實習專區下載】，封

面顏色由系辦指定全班統一，將專案報告及週誌膠裝上光成冊後(封面為

雲彩紙藍色)，請一份繳交指導老師，一份繳至系辦。 

如在專案報告方面有疑問可洽醫院帶領的學長姐或系上輔導老師。 

三、各醫院之組長產生以該醫院實習名冊上第一位同學者為組長。 

四、實習前請每家醫院之組長事先主動與輔導老師聯絡，告知同學們之聯繫電

話及留下輔導老師電話。 

五、實習前請組長事先與實習醫院之實習負責人聯繫，包括：集合地點、時間、

找哪位人員報到；報到當天請記得帶相關資料(例:證件、簽到表、1 吋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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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個人照 2 張、保險卡)，切記請勿遲到。 

六、上班時間比照醫院之規定，並切勿四處遊走。請假要事先告知醫院，並按

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請參閱實習手冊。 

七、同學至外縣市實習請隨身攜帶相片二張、身份證、健保卡。 

八、實習期間請假規定，請依規定辦理，如連續三天未請假者以曠班論，曠班

則依停止實習辦理。如醫院要求補班，請依醫院規定辦理。 

九、各位同學至醫院實習時，請遵守醫院之規定切勿遲到早退、誠心求教，主

動、積極學習，增進人際互動，以為未來學弟、妹建立本校良好形象。 

十、實習期間上下班請注意行車安全並注意自身安全，若遇到騷擾事件，請與

醫院指導老師、輔導老師或系辦請求協助。 

十一、實習過程中如任何狀況請主動與指導老師連絡或系辦公室陳雅菁小姐  

TEL：04-22396763 或 04-22391647 轉 7202 本系將儘速協助處理。 

                                       醫管系辦公室  敬啟 115/01 

 

mailto:實習過程中如任何狀況請主動與指導老師連絡或mail系辦acadm01@chtai.ctc.edu.tw


 

 

 

 

 

 

 

 

 

 

 

 

 

 

 

 

 

 

 

 

 

 

 

 

 

中臺科技大學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406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TEL：04-22391647-7200、7202 


